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特区）教育局、财政局、扶贫开发办公室（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财政局、农林水务局，各普通高校，各省属中职学校、普通高中：
按照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贫困学生资助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施方案》（黔党办发〔2015〕40号），为进一步优化资助程序，有效落实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政策，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2015年11月印发的《贵州省进一步加强农村贫困学生资助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实施办法（试行）》（黔教助发〔2015〕274号）进行了修订，制定了《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实施办法


贵州省教育厅                                 贵州省财政厅


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7年5月8日             
附件：

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贵州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黔党发〔2015〕21号）和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贫困学生资助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施方案》（黔党办发〔2015〕40号），为有效落实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政策，实现资助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发挥资助效益，保障资金安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政策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由教育部门牵头，财政、扶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bookmark: _GoBack]
第二章    资助对象和条件
第三条    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的对象为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一至二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省农村户籍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资助对象在本办法中均称为“农村贫困学生”）。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普通高中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普通高中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高中部（含民办学校）。
中职学校是指经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高等院校附属的中专部和中等职业学校等。
普通高校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院校）。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是指按照《贵州省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和脱贫退出程序管理暂行办法》（黔委厅字〔2016〕35号）纳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管理的扶贫对象。
第六条    申请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的农村贫困学生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生活俭朴。

第三章    资助项目和标准
第七条    对符合第二章规定的农村贫困学生，在学校就读期间，实施以下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项目：
（一）中职学校一至二年级和普通高中：
1. 扶贫专项助学金，标准为1000元／生·年；
2. 免（补助）教科书费，标准为400元／生·年；
3. 免（补助）住宿费，标准为500元／生·年。
（二）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
1. 扶贫专项助学金，标准为1000元／生·年；
2. 免（补助）学费，标准为本科3830元／生·年、专科（高职）3500元／生·年。
资助标准达到或超过学校收费标准的即为免费，未达到学校收费标准的即为补助。农村贫困学生已享受政府、学校组织提供的相同资助项目的，不应再重复享受相应的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项目。
第八条    在省内学校就读的农村贫困学生，就读中职学校、普通高中的，应享受国家、省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就读普通高校的，应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
第九条    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免住宿费的对象应为在校寄宿学生，寄宿制学校应优先满足农村贫困学生在校寄宿需要。
第十条    普通高校农村贫困学生毕业后，符合申请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服义务兵役和高校应届毕业生下基层就业服务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条件的，所获得的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额度应相应扣除在校期间已享受的普通高校免（补助）学费金额。

第四章    资助时限和方式
第十一条    对农村贫困学生的资助时限从学生入学开始直到完成当期学段学业为止。
第十二条    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按学年实施。在省内学校就读的农村贫困学生，资助由学校受理，扶贫专项助学金直接发放给学生，学费、教科书费、住宿费由学校按标准免除。在省外学校（除技工学校外）就读的农村贫困学生，资助由户籍所在地县级教育部门受理；在省外技工学校就读的农村贫困学生，资助由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受理。省外学校农村贫困学生的所有资助资金由受理单位按学年一次性发放给学生。

第五章    资助程序
第十三条    每年8月20日前，县级扶贫部门根据“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汇总本地户籍初三、高三农村贫困学生信息，及时打印《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并组织乡（镇）、村和驻村干部逐户发送至农村贫困学生手中，每生一份，确保不漏一人。
第十四条    农村贫困学生到受理单位申请资助。
（一）省内学校：每年秋季学期开学时，由农村贫困学生本人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
首次申请的农村贫困学生须提供身份证（或户口簿）、县级扶贫部门发放的《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或复印件）、学生资助卡或银行卡复印件，填写《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资助申请表》（附件1）；之后在当期学段内，不须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即按学年给予资助。
（二）省外学校：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由农村贫困学生本人（或委托监护人、亲属等）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教育部门（技工学校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部门）提出申请。
首次申请的农村贫困学生须提供身份证（或户口簿）、县级扶贫部门发放的《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或复印件）、涉农补贴“一卡通（一折通）”或学生银行卡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资助申请表》；之后在当期学段内，只须按学年提交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资助申请表》即予以资助，不再提交其他资料。
第十五条    受理单位审核申请资料。对首次申请的农村贫困学生，受理单位对学生提供的《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或复印件）进行二维码扫码识别，扫码信息（家庭人口、姓名、身份证号码）与《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信息一致的纳入资助范围；信息不一致的由生源地县级扶贫部门核实，经生源地县级扶贫部门在《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复印件上签字盖章确认后，纳入资助范围。首次审核通过的申请资料，在当期学段内不须再按学年审核，一次受理，全学段有效。
第十六条    受理单位对审核通过的农村贫困学生分别进行资助。
（一）省内学校：农村贫困学生入学报到时，学校均按照第七条规定的资助标准，直接免除学费、教科书费、住宿费。免费所需资金由财政按照免费人数和资助标准补助给学校。资助标准高于学校收费标准的部分，学校应发放给农村贫困学生；学校收费标准高于资助标准的部分，学校可向学生收取。扶贫专项助学金由学校按每生每学期500元的标准，通过学生的资助卡或银行卡发放给农村贫困学生。
（二）省外学校：受理单位在次年春季学期，将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资金，通过涉农补贴“一卡通（一折通）＂或学生银行卡一次性发放给农村贫困学生。
各地各学校一律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资助资金。无特殊原因，不得将资助资金以现金形式发放；个别因特殊原因以现金形式发放的，必须提供充分的依据和佐证材料。
第十七条    受理单位应将受资助的农村贫困学生资助情况在本地本校的电视台、网站、报纸等易于让广大群众知晓的媒体上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公示无异议后，受理单位于每年10月30日前，填写《贵州省        学年教育精准扶贫资助学生名单汇总表》（附件2）和《贵州省        学年教育精准扶贫资助资金汇总表》（附件3），并逐级上报和审核汇总，最终报省教育厅（技工学校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对因各种原因错过申请时间符合资助条件的农村贫困学生，受理单位应立即受理申请并按照资助标准予以资助，再与下一学年申报资助名单一起补充上报，所需资金纳入下一学年财政预算予以解决。
第十九条    学校和县级教育部门、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对资助资金实行分账核算，确保专款专用；要建立专门档案，将学生申请表、公示情况、受助学生名单汇总表、资金发放登记表、银行发放明细清单、记账凭证和工作情况等有关材料分年度建档备查。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学校要把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大任务，加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建设，配齐工作人员和设施设备，落实工作经费，强化督查考核，保障政策落实到位。各级教育、财政、扶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保障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顺利实施。教育部门作为牵头单位，组织就读技工学校以外学校的农村贫困学生的资助申请、审核、资助资金发放等工作；财政部门负责落实财政投入，并会同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时拨付经费；扶贫部门负责精准确定农村贫困学生信息，精准通知农村贫困学生按时申请资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组织就读技工学校农村贫困学生的资助申请、审核和资助资金发放等工作。
第二十一条    各级扶贫、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信息化管理。扶贫部门要充分利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统”，加强动态管理，及时建立、更新和维护农村贫困学生信息，保障教育精准扶贫资助对象的精准；县级扶贫部门要加强协调，充分发挥乡（镇）、村和驻村干部的作用，明确工作时限和工作责任，将责任落实到人，掌握每一名农村贫困学生的受资助情况。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建立完善农村贫困学生资助系统，掌握农村贫困学生就读信息，提供准确的资助数据。
第二十二条    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项目所需资金，根据农村贫困学生就读学校隶属关系，分别由省、市（州）、县（市、区）各级财政分级承担。省属学校和省外学校受助学生资助经费由省级财政承担；各市（州）属学校由市（州）本级财政承担；县属学校分别由省、市（州）、县（市、区）各级财政按一定比例承担，其中：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的县属学校由市、县（市、区、特区）各负担一半，安顺市、黔南州、毕节市的县属学校由省、市（州）、县（市、区）按4:3:3比例负担，铜仁市、黔西南州、黔东南州的县属学校由省、市（州）、县（市、区）按6:2:2比例负担。贵安新区所属学校由省与贵安新区按4:6比例负担。仁怀市所属学校由遵义市和仁怀市各负担一半；威宁县所属学校由省、毕节市、威宁县按4:3:3比例负担。
第二十三条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每年7月30日前，分别根据各地各学校上一学年预算资金下达情况，提请省财政厅按一定比例将资助资金预算提前下达给各地各学校。市（州）、县（市、区、特区）财政部门每年要足额预算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地方配套资金，确保资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第二十四条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每年分别审核确定各地各学校上报的实际资助人数和资助金额，在提前下达资助资金预算的基础上据实清算，并提请省财政厅于次年3月底前补充下达各地各学校资助资金预算。
第二十五条    各级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扶贫、部门和学校及其工作人员在资助对象审核认定、资金审核分配等审批工作中，存在违反规定认定资助对象或分配资金、向不符合条件的学校或个人分配资金、擅自超出规定的范围或标准认定资助对象或分配资金，滞留、挤占、挪用资助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六条    各级教育、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以及学校要严格执行财经法规和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职责分工每年对资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及时清算；要主动与纪检监察、审计等有关部门密切合作，自觉接受检查监督。
第二十七条    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切实加强受助学生的思想教育，使思想教育与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政策充分结合起来，在受助学生中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活动，加强爱国爱家、遵纪守法、互助友爱、勤俭节约、自食其力、文明养成、感恩励志等方面的教育，树立资助成长典型，发挥榜样引领作用。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扶贫、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宣传责任，确保宣传工作到村、到户、到人，实现全覆盖，不留死角。教育部门组织学校广泛开展宣传工作，要将宣传关口前移延伸到初中阶段学校，向初三和高三毕业生发放资助宣传卡，将资助政策纳入中考和高考招生手册、招生指南等重要媒介，确保所有农村贫困学生在准备进入下一学段学习时，提前知晓理解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政策，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17年春季学期起执行，《贵州省进一步加强农村贫困学生资助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实施办法（试行）》（黔教助发〔2015〕274号）同时停止执行。

附件：1. 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资助申请表
2. 贵州省一学年教育精准扶贫资助学生名单汇总表
3. 贵州省一学年教育精准扶贫资助资金汇总表



[image: IMG_256]

[image: IMG_256]
[image: IMG_256]
image1.png
L

BN EEE R TR iR

i
K] 5 R
Lok A%
o " .
H e e
LEa23 £
R
Lk ]
KRS
o ki
it Bk, BT RRBR
5w i 8" 5
iy | s | SRAXR g WAL

ANRAH B AR KBS 2 30 W 5 Ve
| TV S
i

ANEF: # A A

BERRE (B R/ G/ S EER PR R
g | AR AT G, BUR B RO BAEDK 7 FEECOR, i
ot (o

sy |80

*t

B0

SRR R
SRR ® A A

M| GWH, AR AR
iy
e R )
BR[| WEART il

P IS U

e HELABEEANAS, RN,





image2.png
Hift2:

PONE_ RN PP BRI

s i
S
7] won [ RS colmas (2 ||y | wewy | oswen  |ARGHEE = anan
B woo |86 | we wotenl B35 50l *57 | K| e | e e P e D P T
o kel e e

EPTE——————————— PP PEE CA SLTTE S

e e




image3.png
W3

R )

BUNE  HEBTRIER A TN &R

b W et RGNS, St WA
A | B OB Jix) B o® i) WH in) -
LI el I ) I s Kb ) et it
G0 AR it (e[ ann] wap | A it [ on] & aor] ey | A% i (e [em
iy | nim | dun e | e | gnw re | 7w
it
ittt
K, e
ware]
iy
11600 kit
oocre]
o]

bt

X bt

oo

oot

XX B

o]

ook

L ARSI RN,
A,

2 KR,

W) A
WA

LAE R

n

AL . MECRHERN 1A b1
)





